
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

113學年度全職暨兼職實習諮商心理師 
甄選名單及試場規則說明 

★甄試日期：113年 1月 31日(三) 
●報到時間：請依報到時間報到，逾時視為放棄，請攜帶「身

分證正本」以核對身分。 

●應試時間表及順序 

編號 姓 名 報到時間 情境演練／個人口試 備註 

1 劉○敏 08：50 09：00～09：10 兼職 

2 陳○琪 09：00 09：10～09：20 兼職 

3 朱○吟 09：10 09：20～09：30 兼職 

4 林○ 09：10 09：30～09：50 全職 

5 盧○妤 09：30 09：50～10：10 全職 

6 陳○嵐 09：50 10：10～10：30 全職 

休息 10分鐘 

7 顏○安 10：20 10：40～11：00 全職 

8 陳○純 10：40 11：00～11：20 全職 

9 黃○琪 11：00 11：20～11：40 全職 

10 陳○綾 11：20 11：40～12：00 全職 

午餐休息 

11 王○琄 13：20 13：40～14：00 全職 



12 翁○一 13：40 14：00～14：20 全職 

13 李○運 14：00 14：20～14：40 全職 

 

報到地點：高雄市三民區民族國中穿堂右側「學生輔導諮商中心」團體諮商室

門口進來兩側皆可停車(請注意汽機車停放位置不同)。 

進入校園請配合戴口罩。 

應試時請記得關掉電子通訊儀器。謝謝！ 

 

 

●試場規則說明 

1. 請聽從工作人員指示，至考場應試。 

2. 全職暨兼職實習心理師甄試時間分配說明： 

(1)全職：[情境演練]時間為 10分鐘，時間到考生立即停止說明。 

[個人口試]時間為 10分鐘，時間到考生立即停止說明。 

(2)兼職：[個人口試]時間為 10分鐘，時間到考生立即停止說明。 

3. 按鈴方式以碼表計時：[情境演練] 5分鐘按一次短鈴，10分鐘 2次短鈴。 

[個人口試] 5分鐘按一次短鈴，10分鐘 2次短鈴。 

4. 考生離開時，勿與其他應試人員討論；考完即可收拾東西離開考場。 

5. 考生個人隨身物品，請依考場內工作人員的指引擺放，考試結束，考生即不

得再返回考場，不得有探詢之動作，隨身物品請記得帶走。 

6. 若有未報到者，將由下一位直接接續應試。 

7. 應試期間請關閉電子通訊儀器。 

8. 洗手間在建築物兩側，經過走廊請勿喧譁。 

9. 若有任何疑問請直接向工作人員洽詢，謝謝！ 

 

敬祝一切順利！ 


